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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研院”、“公司”）

于2023年10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

意公司注销4,791,360份股票期权。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情况 

1、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一）根

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公司/个人发生异动的

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其中：（二）激励对象离职   1、激励对象辞职、因个人原因被解除劳动关

系或合同到期且不再续约或主动辞职的，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已获授的股票期权

将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进行注销。  

鉴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 8人辞职,2人因合同到期且

不再续约，已不符合激励条件，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按照该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剩余 70%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 36.54万份由公司统一注销，激

励对象人数由 182人调整为 172人。 

2、鉴于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于 2023 年 9月 28

日到期，第一个行权期内有 163名激励对象的 2,174,160份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未

及时行权已失效，将由公司统一注销。 

3、根据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要求为： 

公司业绩考核，以 2020年度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度增长率不低于 20.00%；

2022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14742.52万元（上述净利润指标计算时使用的净利润为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并剔除本次及其它激励计划

股份支付成本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根据测算，公司 2022年度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要求，所有激励对象对应的已

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鉴于上述情况，公司将对 2021 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对应的 2,251,800 份股票期权予

以注销。 

综上，公司本次拟注销的股票期权数量合计为： 365,400+2,174,160+ 

2,251,800 =4,791,360 份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

票期权数量为 3,002,400 份。  

二、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

力推动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促进公司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阅，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中有 8名人员离职及 2名合同到期未续

签，不符合激励条件，拟注销其全部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365,400

份；拟注销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失效的股票期权合计 2,174,160 份；拟注

销因第二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考核未达成涉及的股票期权合计 2,251,800 份。 

综上将对 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合计 4,791,360份股票期权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

关规定，注销的原因、数量合法、有效；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股票期权计划的

继续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10 月 28日 


